
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  
交通部觀光局 91 年 10 月 9 日觀業字第 0910026947 號函訂頒   

交通部觀光局 100 年 1 月 17 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 號函公告修正 
(增修第 17 條之 1) 

交通部 112 年 9 月 8 日觀業字第 1123002067 函修正，並自 112 年 9 月 15 日生效 

（本契約審閱期間一日，  年  月  日由甲方攜回審閱〉  

立契約書人  

旅 客 姓 名 ：                                       (以 下 稱 甲 方 )  

旅 行 社 名 稱 ：    七 鶴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稱 乙 方 )  

甲 乙 雙 方 同 意 就 本 旅 遊 事 項 ，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第一條（國外旅遊之定義）  

本契約所謂國外旅遊，係指到中華民國疆域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旅遊。赴中國大陸

旅行者，準用本旅遊契約之規定。  

第二條(個別旅遊之定義及內容)  

本契約所稱個別旅遊係指乙方不派領隊人員服務，由乙方依甲方之要求代為安排機

票、住宿、旅遊行程；或甲方參加乙方所包裝販賣之機票、住宿、旅遊行程之個別

旅遊產品。  

第三條(預定旅遊地及交通住宿內容)  

本旅遊之交通、住宿、旅遊行程詳如附件。  

前項記載得以所刊登之廣告、宣傳文件代之，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如載明僅供參

考或以外國旅遊業所提供之內容為準者，其記載無效。  



第四條(集合及出發時地)  

本旅遊乙方不派領隊隨團服務。  

甲方應於民國  年  月  日自行抵達機場或其他約定地點，並自行辦理入出境手續。

但如依航空公司規定需由乙方協助辦理者，應由乙方協助辦理之。  

甲方未準時到達致無法出發時，亦未能中途加入旅遊者，視為甲方解除契約，乙方

得依第十六條之規定，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五條(旅遊費用及其涵蓋內容)  

旅遊費用共新台幣：  元，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  

一、甲方需於 112 年月日前，支付訂金  元。  

二、甲方需於 113 年月日前，支付尾款全款  元。  

甲方依前項繳納之旅遊費用，應包括本契約所列應由乙方安排之機票交通費用、旅

館住宿費用、旅程遊覽費用。但如雙方約定另含其他費用者，依其約定。  

旅遊費用包含：馬爾地夫自由行 

  



 

第六條(怠於給付旅遊費用之效力)  

甲方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怠於給付旅遊費用者，乙方得逕行解除契約，並沒收

其已繳之訂金。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七條（旅客協力義務）  

旅遊需甲方之行為始能完成，而甲方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方

為之。甲方逾期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終止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

損害。  

第八條（交通費之調高或調低）  

旅遊契約訂立後，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之票價或運費較訂約前運送人公布之票價或

運費調高或調低逾百分之十者，應由甲方補足或由乙方退還。  

第九條（強制投保保險）  

乙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  

乙方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生旅遊意外事故或不能履約之情形時，乙方應以

主管機關規定最低投保金額計算其應理賠金額之三倍賠償甲方。  

第十條（檢查證照、報告必要事項）  

乙方應明確告知甲方本次旅遊所需之護照及簽證。  



乙方應於預定出發前，將甲方的機票、機位、旅館及其他必要事項向甲方報告，並

以書面行程表確認之。乙方怠於履行上述義務時，甲方得拒絕參加旅遊並解除契約，

乙方即應退還甲方所繳之所有費用。  

第十一條（因旅行社過失無法成行）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之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

成行者，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怠於通知者，應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之全部

計算之違約金；其已為通知者，則按通知到達甲方時，距出發日期時間之長短，依

下列規定計算應賠償甲方之違約金。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四、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五、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各款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十二條(非因旅行社之過失無法成行)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旅遊無法成行者，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

法成行時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於通知甲方，致甲方受有損害時，應負

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證照之保管）  



乙方代理甲方辦理出國簽證或旅遊手續時，應妥慎保管甲方之各項證照及相關文件，

乙方如有遺失或毀損者，應行補辦，其致甲方受損害者，並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第十四條（旅程內容之實現及例外）  

乙方應依契約所定辦理住宿、交通、旅遊行程等，不得變更，但經甲方要求，乙方

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除非有本契約第十八條或第二十條之情事，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乙方

未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辦理餐宿、交通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差額二倍之違

約金。  

第十五條（因旅行社之過失致旅客留滯國外）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留滯國外時，甲方於留滯期間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

必要費用，應由乙方全額負擔，乙方並應儘速依預定旅程安排旅遊活動或安排甲方

返國，並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總額除以全部旅遊日數乘以滯留日數計算之違約金。  

第十六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但乙方如代理甲方辦理證照者，甲

方應繳交證照費用，並依下列標準賠償乙方：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四、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五、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各款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十七條（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行時，

得解除契約之全部或一部，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應將已代繳之規費或履行本契

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扣除後之餘款退還甲方。但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

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事由；其怠於通知致使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之安全與利益，乙方依前項為解除契約之一部後，應為有利於旅

遊之必要措置。但甲方不同意者，得拒絕之；如因此支出必要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第十七條之ㄧ（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出發前，本旅遊所前往旅遊地區之一，有事實足認危害旅客生命、身體、健康、財

產安全之虞者，得準用前條之規定。但解除之一方，應另按旅遊費用百分之五補償

他方（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第十八條（出發後旅客任意終止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退出旅遊活動或未能參加乙方所排定之旅遊項目時，不

得要求乙方退還旅遊費用。但乙方因甲方退出旅遊活動後，應可節省或無須支付之

費用，應退還甲方。  

第十九條（旅遊途中行程、食宿、遊覽項目之變更）  



甲方於參加乙方所安排之旅遊行程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

法依預定之旅程、住宿或遊覽項目等履行時，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必要之

協助。  

第二十條（責任歸屬及協辦）  

旅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搭乘飛機、輪船、火車、捷運、纜車、

汽車等大眾運輸工具所受損害者，應由各該提供服務之業者直接對甲方負責。但乙

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  

第二十一條（其他協議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規定，餘款應於出發前三日

或領取機票及住宿券時繳清，乙方於訂房完成後，便會提供確認號予甲方，確認號

即為甲方住宿之憑證。為更符合甲方之需求並提供更大的便利性，經與旅行社協商

後，同意甲方於出發前四十日繳清餘款即可。 

二、本契約由乙方依甲方之要求代為安排馬爾地夫度假村住宿，本住宿行程包含項

目於第五條（旅遊費用及其涵蓋內容）旅遊費用中記載。 

三、本行程所包含之旅遊費用不包含下列項目： 

(一) 旅客之個人費用 

(二) 建議旅客任意給與當地服務人員、司機之小費。 

(三) 非本契約明列費用包含的其他自費行程項目之費用。 

(四)其他由旅行業代辦代收費用。 



四、本公司自由行機票僅為代訂服務，如甲方機票由乙方代訂，甲方因個人因素欲

將機票取消或延期，應以代訂之機票開票航空公司之規範為準。 

五、由於馬爾地夫度假村/酒店係針對全球銷售，訂房成功與否須以收到度假村/酒

店確認函為準；在度假村/酒店未寄發確認函之前，乙方均能與甲方協商更換其他

度假村/酒店，亦或直接退還已支付       度假村/酒店款項；但若經度假村/酒店

順利確認，合約便立即生效，嚴格按照合約條款執行。 

六、甲方收到乙方提供之度假村/酒店確認函，本合約生效後，請自行做好避孕措

施以及注意自身安全防範，如行程出發前發生意外、懷孕、受傷而無法按時前往馬

爾地夫，據合約以上違約責任相應條款，損失均由甲方自行承擔。 

七、參與出海、登山及從事任何有危險性之活動（如；浮潛、潛水、游泳、漂流、

水上動力設施等水上水下運動、攀登礁岩、自然野外環境上之攝錄影等），甲方需

根據自身條件，並充分參考當地機關部門與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告建議，量力而行，

如發生傷亡、溺水之情事，乙方無法承擔任何風險與責任。 

八、甲方於旅行期間，外出應盡保護自身與注意安全之義務，如遇任何意外及事故

（如；交通意外、傳染病、食物中毒、當地治安與國情局勢之波及或影響）乙方儘

可能提供協助但不承擔任何風險與責任。 

九、甲方於行程中發生自身財物遺失或購買到仿冒商品等情況，乙方無法提供任何

承擔與責任。 

十、若甲方係以促銷期間之早鳥價、優惠價、住宿券等帶規則性的活動方案預訂度

假村/飯店，如甲方日後基於個人因素而欲自行解除合約，退款與延期條件須依照

其預訂度假村/飯店之規定辦理，退款/延期與否亦由該度假村/飯店全權決定。 



十一、此合約如甲乙雙方皆已簽署並蓋上乙方契約章印，不論傳真件、PDF 電子

版，與原件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

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訂約人： 

   甲方： 

      住   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或電傳：  

   乙方 (公司名稱)： 七鶴旅行社有限公司 

       註冊編號： 交觀甲字 0731 號 

       負 責 人： 李廣富 

       住  址： 高雄市大同二路 18 號 9 樓 

       電話或電傳：07-2210052 

  

簽約日期：  

（如未記載以交付訂金日為簽約日期）  

簽約地點：  

（如未記載以甲方住所地為簽約地） 


